
 
 

修正對照表 
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二、 本校教育學程學生於肄業期間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應終止其師資生之資格，

本校部再辦理名額遞補：  

(一) 連續兩學期所有修習課程科目有三分之
一以上未達六十分。 

(二) 連續兩學期德育操行成績未達八十分。 

(三) 連續兩學期教學實習課程成績未達六十
分。 

(四) 連續兩學期教育服務學習時數未達十八
小時。 

 

二、 本校教育學程學生於肄業期間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應終止其師資生之資格，

本校部再辦理名額遞補：  

(一) 連續二學期修習科目有三分之一以上未

達 60 分。 

(二) 德育操行成績，連續二學期未達 80 分。 

(三) 教學實習課程成績，連續二學期未達 60

分。 

(四) 每學期教育服務學習時數未達 18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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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 32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校教育學程學生於肄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終止其師資生之資格，本校部再辦

理名額遞補：  

(五) 連續兩學期所有修習課程科目有三分之一以上未達六十分。 

(六) 連續兩學期德育操行成績未達八十分。 

(七) 連續兩學期教學實習課程成績未達六十分。 

(八) 連續兩學期教育服務學習時數未達十八小時。 

(九) 每學期(含暑期)未修習至少一門課，且未申請師資生資格保留者。 

三、 學程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主動送交第二點所需資料，由師資培育中心學程組彙

整，提交本中心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委員。 

四、 學程生於完成教育服務學習時數後，應取得活動主辦機構之「義務輔導時數證明」（如附

件一），並依「義務輔導時數活動報告書格式說明」（如附件二）完成「輔導活動紀錄表」

（如附件三），作為審核之依據。 



 
 

五、 學程生之教育服務學習活動，包括學期中及寒、暑假校內外單位所辦理之學習活動。服

務對象以學習弱勢、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為優先。 

六、 學程生因第二點規定終止師資生資格後，將不再進行遞補。 

七、 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審議，教務會議核備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
